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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日报北京 11 月 7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关

于在北京市、山西省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》，

部署在 3 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，从体制机制、制度建设上先

行先试、探索实践，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。 

《方案》强调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

革，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，

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。实施组织和制度创

新，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，扩大监察范围，丰富监察手段，实现

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，建立集中统一、权威高

效的监察体系，履行反腐败职责，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

败斗争，构建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有效机制。 

《方案》指出，党中央决定，在北京市、山西省、浙江省开

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。由省（市）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

（市）监察委员会，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。党的纪

律检查委员会、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，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

架构，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，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

协调衔接机制，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382


